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詹詠儀女士

詹詠儀女士：
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

2018年11 月 12 日及2020年1 月 14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
丶

在2018年 11 月 12 日及2020年 1 月 14 日的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

上，委員要求政府就與制定《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》 （《方案》） 1相關

的下列事項提供資料。所需的資料載列如下。

康復服務人手的推算

2. 政府於2020年7月公布由康復諮詢委員會制定的《方案》。《方案》

釐定了因個策略方向，並按20個主題提出 62項策咯建議，以應對殘疾人士的

服務需要。就有關康復服務人力的主題，《方案》建議2以康復服務的需求

推算作為基礎，為專業／輔助醫護人員和護理人員的基本人手需求制訂一

個推算方法。

1 前稱拐《香港康復計劃方案》。

2 見《方案》的策咯建議 60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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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因特殊幼兒中心名額不足而被普通幼兒中心取錄的 特殊蒂要兒童，

會否及何時為他們提供到校學前康復服務

3. 特殊幼兒中心旨在提供特別的訓練和照顧予中度至嚴重程度殘疾

的兒童，以協助他們發展及成長，讓他們為小學教育作準備。為了讓輪候特

殊幼兒中心的兒童盡早獲得訓練及支援，該些兒童在輪候期間可同時輪候

及接受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及／或到校學前康復服務作為過渡服務，直至

獲得編配特殊幼兒中心服務。

勞工及福利局局長

（潘慧欣 代行）

2020年7 月 15 日

副本送：社會福利署署長（經辦人：郭志良先生）


